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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處理教師著作抄襲及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13.10.17.113學年度第 2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違反事項)  

本辦法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指送審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一、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以下簡稱「審定辦法」)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情事: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登載不

實：係指涉及評審事項之部

分，不包括身分資料誤繕或

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 

(二)合著人證明登載不實。 

(三)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

繳交合著人證明。 

(四)未適當引註：援用他人研究

資料或研究成果，未依學術

規範或慣例適當引註，其未

引註部分尚非該著作之核

心，或不足以對其原創性造

成誤導。 

(五)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

指將同一或其學術成果之重

要部分刊載於不同期刊或書

籍，且未註明或未經授權。 

(六)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

之成果或著作：指使用先前

自己已發表論著之內容、段

落或研究成果，而未註明或

列於參考文獻。 

(七)其他違反學術倫理情事：其

他經審議後認定有前六目以

外之違反學術倫理情事。 

二、審定辦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情事： 

(一)抄襲：指使用他人之研究資

料、著作或成果，未註明出處

註明出處不當，情節嚴重者，

以抄襲論。 

(二)造假：指偽造、虛構不存在之

第二條 (違反事項)  

本辦法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指送審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一、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以下簡稱「審定辦法」)

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情事: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登載不

實：係指涉及評審事項之部

分，不包括身分資料誤繕或

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 

(二)合著人證明登載不實。 

(三)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

繳交合著人證明。 

(四)未適當引註：援用他人研究

資料或研究成果，未依學術

規範或慣例適當引註，其未

引註部分尚非該著作之核

心，或不足以對其原創性造

成誤導。 

(五)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

指將同一或其學術成果之重

要部分刊載於不同期刊或書

籍，且未註明或未經授權。 

(六)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

之成果或著作：指使用先前

自己已發表論著之內容、段

落或研究成果，而未註明或

列於參考文獻。 

(七)其他違反學術倫理情事：其

他經審議後認定有前六目以

外之違反學術倫理情事。 

二、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情事： 

(一)抄襲：指使用他人之研究資

料、著作或成果，未註明出處

註明出處不當，情節嚴重者，

以抄襲論。 

(二)造假：指偽造、虛構不存在之

 

依據教育部「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及 113

年 7月 8 日臺教高

(五)字第

1132201676B號令

修正之「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違反送審

教師資格規定處理

原則」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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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研究資料、過程或成果。 

(三)變造：指擅自變更研究資料、

過程或成果。 

(四)舞弊：指以欺詐、矇騙或其他

不正方式取得或呈現之研究

資料或成果。 

三、審定辦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情事： 

(一)偽造、變造學歷、經歷證件、

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

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或

合著人證明。 

(二)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論文

之審查：指除審定辦法第第

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者

外，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

送審著作之審查。 

四、 審定辦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情事：送審人或

經由他人請託、關說、利誘、

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

查程序，情節嚴重。 

研究資料、過程或成果。 

(三)變造：指擅自變更研究資料、

過程或成果。 

(四)舞弊：指以欺詐、矇騙或其他

不正方式取得或呈現之研究

資料或成果。 

三、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情事： 

(一) 偽造、變造學歷、經歷證件、

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

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或合

著人證明。 

(二)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論文

之審查：指除審定辦法第三

十九條第二項者外，以違法

或不當手段影響送審著作之

審查。 

四、 審定辦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情事：送審人或經由他

人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

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

序，情節嚴重。 

第十一條（懲處之種類）  

送審人經審議確定有第二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定情事之一者，如

於本校受理教師資格審查期間，

應不通過其資格審定；如教師資

格經教育部審定者，報請教育部

廢止該等級起之教師證書。 

前項經審議確定案件，依審定辦

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應自審議確定

之日起，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定

之申請，各款情事不受理期間之

裁量原則如下： 

一、 審定辦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情事：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登載

不實：一年至三年。 

（二）合著人證明登載不實：一年

至三年。 

（三）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

及繳交合著人證明：一年至

三年。 

第十一條（懲處之種類）  

送審人經審議確定有第二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定情事之一者，如

於本校受理教師資格審查期間，

應不通過其資格審定；如教師資

格經教育部審定者，報請教育部

廢止該等級起之教師證書。 

前項經審議確定案件，依審定辦

法第四十三條規定應自審議確定

之日起，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定

之申請，各款情事不受理期間之

裁量原則如下： 

一、 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情事：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登載

不實：一年至三年。 

（二）合著人證明登載不實：一年

至三年。 

（三）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

及繳交合著人證明：一年至

三年。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及 113年 7月

8日臺教高(五)字第

1132201676B號令修

正之「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

格規定處理原則」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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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未適當引註：二年至三年。 

（五）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

一年至三年。 

（六）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

表之成果或著作：一年至三

年。 

（七）其他違反學術倫理情事：一

年至五年。 

二、審定辦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情事： 

（一）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

告有抄襲情事：五年至六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

告有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

六年至七年。 

三、審定辦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情事： 

（一）偽造、變造學、經歷證件、

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

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

合著人證明：八年至十年。 

（二）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論

文之審查：七年至十年。 

送審人同時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之二款以上規定者，依審定辦

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各該款規定

年限內，從一重處斷。送審人同時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各該款所

定二種以上情事或同一情事情節

嚴重者，得於審定辦法第四十四

條第一項各該款規定年限內處

分，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送審人有第二條第一款至第三款

情事之一，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得於審定辦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各該款規定年限內，以最低年限

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一）違反行為係屬首次或一次

性事件。 

（二）違反行為之程度係屬輕微。  

校教評會經審議確定送審人有第

二條各款之情事後，除不受理其

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得依

（四）未適當引註：二年至三年。 

（五）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

一年至三年。 

（六）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

表之成果或著作：一年至三

年。 

（七）其他違反學術倫理情事：一

年至五年。 

二、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情事： 

（一）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

告有抄襲情事：五年至六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

告有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

六年至七年。 

三、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情事： 

（一）偽造、變造學、經歷證件、

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

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

合著人證明：八年至十年。 

（二）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論

文之審查：七年至十年。 

送審人同時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之二款以上規定者，依審定辦

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各該款規定

年限內，從一重處斷。送審人同時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各該款所

定二種以上情事或同一情事情節

嚴重者，得於審定辦法第四十三

條第一項各該款規定年限內處

分，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送審人有第二條第一款至第三款

情事之一，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得於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各該款規定年限內，以最低年限

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一）違反行為係屬首次或一次

性事件。 

（二）違反行為之程度係屬輕微。  

校教評會經審議確定送審人有第

二條各款之情事後，除不受理其

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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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著作性質、案件類型、 情節輕重，

就接受研究倫理相關課程時數、

不得兼任主管職、不予年資加薪

（或年功加俸）或其他停權措施

等另予以懲處。  

上述各項認定情事及處置均應報

請教育部備查。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

各款之情事者，不得申請撤回資

格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理。 

著作性質、案件類型、 情節輕重，

就接受研究倫理相關課程時數、

不得兼任主管職、不予年資加薪

（或年功加俸）或其他停權措施

等另予以懲處。  

上述各項認定情事及處置均應報

請教育部備查。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

各款之情事者，不得申請撤回資

格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理。 

 


